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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在8·15全国生态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宣传辖区大江大河治理保护工作新成效，昌都市人民检
察院和昌都市水利局联合发布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与水行政执法协同推进怒江和澜沧江（昌都
段）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典型案例，以“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守护江河秀美安澜。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有5件，其中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案例3件，水行政执法案例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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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昌都市人民检察院督
促整治城镇生活污水直排澜沧江
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澜沧江流域生态

保护 城镇生活污水直排 专项监督行动
【要旨】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澜沧江流经乡镇因

长期未建设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导致
生活污水直排污染生态环境问题，检察机关
可以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与行
政机关加强协作，联合开展专项监督行动，通
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依法督促属地政府
采取有效措施，集中整治辖区生活污水直排
污染河流问题。

【基本案情】
国道G318西藏段沿线昌都市某县某镇，

为进藏必经之地，澜沧江干流穿镇而过，辖区
人口5544人，餐饮业和酒店住宿业为该镇主
要产业，进藏游客较多。长期以来，因该镇未
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导致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
处理通过各种管道、水渠等直接排入澜沧江
干流，污染澜沧江水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5年4月11日，为推动辖区重要江河

生态保护治理，昌都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
昌都市院）、昌都市水利局决定联合开展“怒
江和澜沧江（昌都段）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专项监督行动。2025年5月20日，昌都市
院在开展上述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该案件线
索。因污水直排持续时间长，昌都市院于
2025年5月21日立案。昌都市院充分发挥一
体化办案优势，联合属地检察院一同开展调
查取证工作，通过无人机航拍查看现场污水
流经区域、利用GPS工具箱APP精准定位排
污口、入河位置。经现场勘察、询问附近居
民、餐饮店、酒店经营人员、走访行政机关和
属地政府、调阅相关资料，查明直排入澜沧江
的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当地居民生活污水和
酒店餐饮业污水，该镇于2020年9月23日建
成埋地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三套，但污水
处理能力严重不足，未能对该镇产生的污水
进行全覆盖处理，导致大部分生活污水通过
各种管道、水渠等直接排入澜沧江，特别是在
澜沧江新旧大桥附近存在多处直排点，污水
流量较大，水体呈黑褐色，现场刺鼻难闻。经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该镇生活污水每
日排放量达433.5m3,总磷、悬浮物、化学需氧
量等指标均超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排放
标准，污染澜沧江水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5年5月29日，昌都市院组织召开检
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会，县水利、住建、生态
环境、发展改革委和属地乡镇政府等部门参
加会议，会上县人民政府主动认领属地生态
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职责，就生活污水直排问
题达成下一步整改意见。会后，昌都市院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向该县人民
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一是依法全面履
行职责，对该镇城区生活污水直排澜沧江污
染环境问题依法处理，消除污染环境问题；二

是及时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排污管道，
确保澜沧江水清岸绿。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县人民政府高度重
视，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成立由常务
副县长任组长，发改、水利、生态、住建等部门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对某镇污水直
排问题扎实开展整改工作。二是多个职能部
门对该镇污水直排问题进行详细核实。经核
查，案涉乡镇生活污水直排点共 31 个，其中
DN400-DN500 管 径 排 放 口 5 个 ，
DN110-DN160 管径排放口 26 个，排污口集
中分布在该镇新旧大桥两侧。2025年5月23
日县生态环境分局对污水进行采样检测。三
是该县于2025年5月30日审议通过“某镇应
急化粪池工程”项目，新建化粪池3座，可满足
该镇污水处理需求，施工合同价 38.23 万元，
2025 年 6 月 23 日开工建设，8 月已正式运
行。四是加强项目申报。拟实施某镇污水收
集及处理项目，目前污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
项目已完成用地选址、社会风险评估、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审
批手续，拟向上级申请建设资金4801.6万元，
待项目资金落实后依法依规组织实施。五是
举一反三。联合对县城及产业园区生活污水
直排情况进行排查，发现4处生活污水经网管
收集后溢流至河道的情况，已向责任单位下
达了整改通知，均已整改到位。同时，县政府
积极推进企地共建，已完成金沙江一沿江乡
镇污水收集及处理工程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设施项目方案设计和选址，总投资1235.06
万元。2025年7月26日，该县人民政府书面
回复了昌都市院，并提交了履职佐证材料。

2025 年 8 月上旬，昌都市院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益心为公”志愿者对案件整
改效果进行了“回头看”，经现场评估，整改效
果达到预期，该镇生活污水悬浮物等指标达
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一级B排放标准，待污水
处理项目组织实施后，污水直排问题将彻底
解决。昌都市院依法作出终结案件的决定。

【典型意义】
澜沧江是青藏高原大江之一，澜沧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对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具
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澜沧江流经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较快，特别是沿江城镇和人口规模
逐年递增，然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
生活污水直排情况时有发生。本案中，检察
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制发检察
建议督促属地政府加快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
建设，彻底解决生活污水直排澜沧江干流这
一“老大难”问题，体现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
时代担当。同时，检察机关坚持系统观念，加
强与行政机关沟通协作，共同开展澜沧江流
域生态保护专项监督行动，凝聚大江大河治
理保护合力，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持续向
好发展。

案例2：西藏自治区丁青县人
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规采砂及征收
水土保持补偿费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违规采砂 征收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专项监督行动 怒江流域生
态保护

【要旨】
针对怒江上游生态脆弱区无证采砂、侵

占河道及建设项目欠缴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多
个违法情形，检察机关可以依托专项监督行
动一体监督，在查清违法事实后通过制发公
益诉讼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追缴水土保持补偿费，及时整治破坏河道
生态与行洪安全行为，以“生态+国财”双领域
保护履职方式，不断筑牢怒江流域生态安全
屏障。

【基本案情】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丁青县地处青藏高原

怒江上游峡谷区，生态敏感且脆弱。2023年
以来，丁青县辖区有7家采砂厂在怒江二级支

流卸曲河、日曲河河道内违规堆放砂石料，影
响行洪，卸曲河有1家采砂厂采砂许可证过期
仍违规采砂、1 家采砂厂欠缴水土保持补偿
费，日曲河有3家采砂许可证过期、2家欠缴水
土保持补偿费，上述行为破坏了河道生态环
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5年5月初，西藏自治区丁青县人民检

察院（以下简称丁青县院）按照昌都市人民检察
院统一部署，在辖区开展“怒江和澜沧江（昌都
段）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时
发现该案件线索，于2025年5月8日以行政公
益诉讼立案。公益诉讼办案组通过无人机专
业航拍对河道违规采砂点、砂石料侵占河道情
况进行现场巡查、勘验，使用“经纬相机APP”
精准定位、拍照，经调取企业采砂许可证、走访
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查明，丁青县沙贡乡
某采砂厂、色扎乡某采砂厂、布塔乡某建筑有限
公司的采砂许可证均已过期，有效期均为2023
年11月1日至2024年10月31日；巴达乡某采
砂厂采砂许可证已过期，有效期为2024年5月
13日至2025年5月12日，上述四家采砂厂与
丁青镇某砂石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觉恩乡某砂
石厂有限公司、协雄乡某综合建材有限公司还
存在砂石料乱堆乱占河道和防洪堤的情形，影
响行洪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调取案涉
采砂厂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土壤侵蚀强度图、
扰动面积分层核算表，询问企业负责人等方式
查明，布塔乡某采砂厂项目主体工程建设期间
欠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5666.1元，色扎乡某采
砂厂欠缴 26705.30 元，沙贡乡某砂厂欠缴
3184.10元，共计35555.5元未征缴到位，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规定，丁
青县院认为县水利部门对本辖区的河道采
砂、河道行洪及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负有监
督管理职责，遂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6 月 10
日向水利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两份。具体建
议：一是开展违规采砂专项整治活动，对案涉
的7家采砂厂超期采砂行为依法查处，督促采
砂厂清除侵占河道及防洪堤的砂料堆，疏浚
河道并恢复河床原貌，确保行洪畅通、安全；
二是与税务部门加强协作，履行水土保持补
偿费征收管理职责，对三家采砂厂欠缴的水
土保持补偿费及时征缴到位。

收到检察建议后，丁青县水利部门立即行
动，联合13个乡镇河长制办公室成立河道采砂
专项整治工作组，向7家采砂厂下达《限期清除
通知书》，组织机械车辆32台次，清除违规堆放
的砂石料927m3，恢复岸线762m2，疏浚河道
1.2公里，经第三方监理公司现场复核确认行洪
断面恢复至设计宽度，督促推动8家采砂厂（含
新建1家采砂厂）全部新办采砂许可证，实现监
管全覆盖。同步开展水土保持补偿费追缴工
作，于2025年6月20日与县税务部门共建非
税收入信息互通平台，向3家采砂厂下达《水土
保持补偿费催缴通知书》，7月15日3家案涉采
砂厂履行缴纳义务，欠缴的35555.5元水土保
持补偿费已全部缴纳到位，县水利部门向丁青
县院及时回复了整改落实情况。

2025年7月15日，丁青县院联合县水利
部门、“益心为公”志愿者、人大代表、第三方
监理公司开展案件整改评估，发现清理后的
河道行洪能力达到设计标准，汛期巡查无壅
水现象，查验8家采砂厂新办的许可证真实有
效，审计3份电子缴款书确认金额与核定数一
致。同步推动建立长效机制，行政机关开通
线索移送工作群，将采砂厂水土保持补偿费
纳入西藏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动态监控。

【典型意义】
立足守护辖区大江大河的职责定位，检察

机关开展专项监督行动，以法治之力助力怒江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本案中，检察机关
创新调查方法攻克违规采砂取证难题，以“地理
坐标+许可证穿透核查”锁定违法主体，构建

“刚性时限+量化整改+长效机制”三维治理体

系，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彻底整治违规采砂行为，确保汛期前
彻底清理侵占砂石、疏浚河道，保障行洪安全，
依托“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推动采砂持证
率、河道监管覆盖率双100%。同时，以第三方
技术“扰动面积分层核算”实现水土保持补偿费
精准计量，督促水利与税务部门建立信息互通
机制，实现税费“颗粒归仓”，形成“调查-建议-
回头看”全流程闭环规范办案，以高质效检察履
职展示新时代检察机关服务西藏建设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的法治担当。

案例3：西藏自治区左贡县人
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怒江一级支流
玉曲河生活垃圾污染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怒江一级支流 河

道生活垃圾污染 高原生态保护 专项监督行动
【要旨】
针对大江大河重要支流岸线被生活垃圾

长期堆放、倾倒、污染环境问题，检察机关可
以通过开展专项监督行动，推动大江大河流
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通过制发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河道生态环
境治理职责，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治理提
供司法保障。

【基本案情】
玉曲河，系怒江中游左岸一级重要支流，

流经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左贡县碧土乡。碧土
乡因未修建垃圾处理设施，导致该乡辖区日
常产生的生活垃圾被倾倒至玉曲河一陡峭岸
坡上长达数年，岸坡距离玉曲河河面仅 100
米，坡面上存有大面积塑料袋、饮料瓶、易拉
罐、食物包装袋（盒）、纸箱、衣物等生活垃圾，
部分垃圾已滑落到河道内，垃圾面积绵延约
8000平方米，严重破坏河道生态，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5年4月28日，西藏自治区左贡县人

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左贡县院）在开展“怒江
和澜沧江流域（昌都段）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该案线索，于4月29
日分别对县水利局、生态环境局、碧土乡人民
政府进行立案调查。公益诉讼办案组第一时
间制定调查方案，通过无人机航拍对玉曲河
碧土段全面排查，查明省道S203线靠近玉曲
河岸坡倾倒有大量生活垃圾的公益损害事
实。通过走访碧土乡政府、沿河村（居），了解
到因碧土乡多年未修建垃圾处置场所导致大
量生活垃圾被违规倾倒至玉曲河岸坡，且持
续时间长达五年以上。立案后，左贡县院与
县水利局、碧土乡人民政府、群众代表前往实
地查看了案涉地点垃圾倾倒的现状，听取了
碧土乡人民政府的治理方案。

2025年4月29日，左贡县院组织县水利
局、生态环境局、碧土乡人民政府等部门召开
联席会，向与会单位介绍了昌都市检察院联
合昌都市水利局开展“怒江和澜沧江流域（昌
都段）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的
重要意义，通过出示现场图片、视频的方式全
面直观地展示了玉曲河碧土乡段岸坡生活垃
圾污染环境的事实，听取了碧土乡垃圾随意
倾倒的成因，厘清了各部门职责，并就下一步
如何整改进行了讨论。2025年5月12日，左
贡县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规定向左
贡县水利局、生态环境局、碧土乡人民政府制
发检察建议：一是建议职能部门切实履行玉
曲河生态保护职责，对违规倾倒的生活垃圾
及时清理，修复受污染河道；二是加大巡查范
围，对玉曲河碧土段河道及岸线进行系统排
查，对生活垃圾污染河道问题及时治理。检
察建议发出后，因案涉垃圾倾倒周期长、涉及
面积范围广、整改难度大等事实，左贡县院主
动向县人民政府作了专题汇报。（下转06版）

昌都市人民检察院、昌都市水利局联合发布

怒江和澜沧江（昌都段）流域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典型案例


